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

规范性文件及《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相关规定，作为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审慎、客观的立场，我

们对公司第八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并发表以

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0 年度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286,223.25元，年初未分配利润 1,627,400,064.56

元，报告期内实施 2019 年度现金分红 45,126,256.00 元，因母公司亏损，本年

度不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年末未分配利润为 1,625,560,031.81 元。 

鉴于公司目前仍处于成长发展期，各项目建设仍需要资金的不断投入，以培

育未来新的利润增长点，从而不断增强公司的竞争优势和规模效益， 2021年公

司将在年内实施新百总店扩建项目、贺兰新百商业广场建设项目、各百货店调改

项目、超市业态预计新开约 15家店及归还于 2021年陆续到期的银行借款，实施

以上项目需要大量的投资建设资金及运营资金，资本性投入依旧较大，而公司

2021 年实施上述项目的资金来源将主要以自有资金及银行融资等途径筹集，使

得财务费用开支将大幅度上升。综合考虑公司目前经营发展的实际状况，为确保



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谋求公司及股东利益最大化以及提高公司抵抗资金周转风

险的能力，同时兼顾公司长远发展和全体股东利益，本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

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综合考虑了公司现阶段的经营发展实际需

要、盈利水平、资金需求及现金流状况等因素，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

金分红指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依据相关法律及法规的要求履行了

对该事项的表决程序，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时也有利

于公司健康、持续稳定发展的需要。 

二、关于计提商誉减值 

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

定和公司资产实际情况，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计提减值准备后，能够

更加公允地反应公司的财务状况，同意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三、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一家主要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

的会计师事务所，依法独立承办注册会计师业务，能够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

职业准则，能够满足公司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以及财务审计工作的要求。信永中和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必要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及投资者保护

能力。公司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同意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四、关于公司日常经营关联交易 

我们已了解公司全资子公司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司预计 2021 年日

常关联交易事项。 

北京物美综合超市有限公司在进口食品相关品类的经营方面有着一定的市

场优势，公司子公司与其发生的日常集中采购商品交易事项，在降低采购成本的



同时既满足了广大消费者对相关品类食品的消费需求，也利于公司整体对外销售

额的增长。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遵循公允、合理的价格和条件，没

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上述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

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

股东的利益，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独立董事：叶照贯、于晓鸥、刘小玲 

 

 

 

 

 

                                        2021年 3月 17日 


